
　　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

影响量刑的机制

高 　 通 

内容提要：赔偿作为一种酌定情节，对量刑有重要影响。通过对近 ３０００份故意伤
害案件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和缓刑适用均有重要影

响；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赔偿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下降，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相

对上升；赔偿时间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不显著，但可显著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和缓刑的适用率；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受法

院功利主义量刑思维的影响，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运行存在失范风

险，如赔偿谅解后 “量刑剪刀差”的出现、赔偿谅解中的 “贫富差距”问题、谅

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中非理性因素的放大等。为防范上述风险，可从实体法和程序

法两个层面，完善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关键词：故意伤害案件　赔偿　谅解　量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 （以下简称 “赔偿”）作为一种量刑情节，在司法

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些案件中赔偿成为量刑减免的关键考量因素，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实施也将进一步强化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鉴于赔偿对量刑的重要影响，学界对赔偿问题予以了充分关注。但总体来看，当前的
研究更侧重学理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１〕而且缺乏对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的研究。比

如，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是否符合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要求，赔偿与谅解在影响量刑方面有

无差别，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赔偿时间、赔偿意愿以及赔偿能力

对量刑会产生何种影响，既有的刑事程序机制能否有效防范 “花钱买刑”等风险，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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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学界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

　　随着科技对刑事司法领域的介入日益广泛深入，对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缺乏了解，也
会影响智能量刑辅助系统的设计。比如，笔者在访谈有关负责人时了解到，其在设计赔偿

情节时仅使用 “赔偿与否”“谅解与否”这两个自变量，而未考虑赔偿时间、赔偿数额、赔

偿意愿等要素。除了这些赔偿要素对量刑的影响相对较小以外，不了解赔偿影响量刑的机

制，也是重要原因。〔２〕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拟从司法实践中提炼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回应社
会公众的一些质疑。考虑到赔偿在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中影响量刑的机制存在差别，〔３〕

而且学界对非死刑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尤其缺乏关注，〔４〕本研究将以故意伤害案件

为例分析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

一、数据来源与分析工具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刑事裁判文书来自 “聚法案例”数据库。首先，为统计方便本文仅搜集

一审裁判文书，并选取裁判时间为２０１８年的文书。其次，为详尽呈现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
影响量刑的机制，笔者依据刑法第２３４条设定的法定刑幅度，将所有样本分为 “致人轻伤”

案件、“致人重伤”案件和 “致人死亡”案件三组。最后，为使样本尽可能多地包含是否赔

偿、赔偿数额、赔偿时间等赔偿要素，本研究将人民币币值单位 “元”作为另一检索词。

　　基于上述检索方法，分别检索到 “致人轻伤”案件、“致人重伤”案件和 “致人死亡”

案件各１１０４５个、１８５２个和 ５７３个。〔５〕对于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本

研究采用等距抽样方法，将所有样本按裁判时间进行排序后，以等距方式抽取各 １０００个样
本；对于 “致人死亡”案件，由于２０１８年的案件数量较少，故将２０１７年的案件 （４７９个）
也纳入进来。在排除判决结果为无罪、重复案例、审判改变罪名、自诉案件以及发生于

１９９７年之前的案件等样本后，形成９６０个 “致人轻伤”案件样本、１０４２个 “致人重伤”案

件样本和８９４个 “致人死亡”案件样本，共计２８９６个案件样本。其中， “致人轻伤”案件
中，赔偿和不赔偿的样本分别为６８８个和２７２个；“致人重伤”案件中，赔偿和不赔偿的样本
分别为６８９个和３５３个；“致人死亡”案件中，赔偿和不赔偿的样本分别为５１８个和３７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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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上述样本也存在局限性，如裁判文书并非全部上网、〔６〕裁判文书说理程式化〔７〕

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样本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准确性。故为完善研究假设，加深对数据的理解，

笔者分别与４名刑事法官、５名检察官、５名刑事辩护律师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其对赔偿
影响量刑的真实看法。〔８〕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别将 “主刑量刑结果”、 “缓刑适用”和 “谅解时每位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数

额”（以下简称 “谅解时赔偿数额”）确定为因变量。〔９〕各自变量的认定主要源自刑事裁判

文书中 “本院认为”、“当事人个人信息”以及 “经审理查明”三个部分。为防止各量刑情

节被重复评价，本研究的自变量不包括裁判文书中提到的 “犯罪情节轻微” “主观恶性小”

等法院结合案情所作的二次判断情节。

　　经查阅裁判文书共提取到 ３０个量刑情节，包括：被害人人数、伤害程度、伤残、自
首、坦白、立功、自动投案、赔偿、〔１０〕谅解、悔罪态度和表现、当庭认罪、初犯偶犯、邻

里关系和民间矛盾、家庭成员犯罪、被告人年龄、被害人过错、因果关系、防卫过当、从

犯、积极救治、认罪认罚、被害人激化矛盾 （尚未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被告人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案件起因、被告人为残疾人、被害人为残疾人、累犯、前科和劣迹、

持械、手段残忍。经过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后发现，“悔罪态度和表现”与赔偿、谅解、积极

救治等要素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确保模型的稳定性，本研究将 “悔罪态度和表现”剔除

出自变量，剩余２９个自变量。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第一，因为主刑量刑结
果是连续变量，故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是否适用缓刑是二元分类

变量，故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第三，谅解时赔偿数额与主刑量刑结果、
缓刑适用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对其进行以自然对数为底的对数转换后，再使用多元线性回

归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三）分析工具：刑罚强度与是否适用缓刑

　　因刑罚种类不同，研究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应当为不同种类的刑罚确定统一
的测量工具。笔者借鉴白建军提出的 “刑罚强度”概念，以 “有期徒刑月”（以下简称

“月”）为基本测量单位。〔１１〕免予处罚、管制、拘役、无期徒刑、死刑可按一定标准转换为

相应的月数，转换标准如下：第一，免予处罚、管制。免予处罚意味着被告人无需经受刑

罚处罚，故标记为０个月。管制虽然不属于免予处罚，但其强制程度非常低，为计算方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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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赔偿数额、每位被告人赔偿的数额等。考虑到赔偿是给予单个被害人的，故将谅解时每位被害人获得

的赔偿数额作为因变量。

实践中还存在 “预缴赔偿款”的情形，本研究依据裁判文书的认定，将其分别归入部分赔偿或积极赔偿的情形。

参见白建军：《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１８页。



标记为０个月。第二，拘役。虽然拘役在刑罚强度上要低于有期徒刑，但考虑到拘役的执行
强度与有期徒刑并不存在本质差别，〔１２〕故将拘役月数直接转换为有期徒刑月数。第三，无

期徒刑。无期徒刑要严于有期徒刑，考虑到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为 ２５年，即
３００个月，为计算方便，将无期徒刑标记为３００个月。第四，死刑。本研究的样本不涉及死
刑立即执行的情形，故仅讨论死刑缓期执行的转换标准。死缓作为比无期徒刑更严厉的刑

罚，本研究采用白建军的观点，将其等同为４００个月。〔１３〕

　　缓刑适用于被判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由于样本中还包括判处管制、免予
处罚的情形，故存在管制、免予处罚与缓刑的转换标准问题。由于在管制、缓刑期间均实

行社区矫正，二者在执行强度上是相当的，故本研究在分析各自变量与缓刑适用的关系时，

将被判处管制计入适用缓刑的情形。免予处罚不属于刑事处罚方式，不应计入适用缓刑的情

形，但将其视为不适用缓刑也有不妥，考虑到此类样本数量较小，剔除后对样本整体影响不大

（三组案件中分别只有２０个、３个和１个免予处罚案件），故不将这类样本纳入回归分析。

二、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实践运行

　　 （一）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

　　统计发现，“致人轻伤”案件、“致人重伤”案件和 “致人死亡”案件中主刑量刑的均

值分别为１１．１２个、４０．５６个和１５７．６５个月，主刑量刑的中位数分别为１０个、３６个和１４４
个月。通过四分位数法发现，〔１４〕５０％的 “致人轻伤”案件主刑量刑在 ６至 １３个月之间，
５０％的 “致人重伤”案件主刑量刑在３６至４６个月之间，５０％的 “致人死亡”案件主刑量刑

在１００至１８０个月之间。“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未赔偿情

形下比积极赔偿情形下主刑量刑分别多 ６．５５个、１７．９５个和 ８２．２８个月，分别高 ７２．２个、
５４．１个和７０．２个百分点。
　　１．是否赔偿与主刑量刑结果的关系
　　简单回归分析后发现，民间矛盾、当庭认罪、积极救治、认罪认罚等自变量与主刑量
刑结果之间关系不显著，剔除相关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形成模型 １，结果如表 １所
示。模型１在三组案件中的判定系数 Ｒ２分别为０．４３０、０．５４９和０．４４３，即模型１在三组案
件中分别可以解释４３．０％、５４．９％和４４．３％的主刑量刑结果变化。

表１　量刑情节与主刑量刑结果的回归分析结果

“致人轻伤”案件 “致人重伤”案件 “致人死亡”案件

量刑

情节
Ｂ

标准回归

系数
显著性 Ｂ

标准回归

系数
显著性 Ｂ

标准回归

系数
显著性

常量 １９．２６６ ．０００ ６１．２８１ ．０００ １２９．２８２ ．０００

自首 －１．３４５ －．０９５ ．００３ －８．３３２ －．２３９ ．０００ －２３．４６８ －．１３４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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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１〕，白建军文，第１０２页。
四分位数，是指将一组数据排序后处于２５％和７５％位置上的点。四分位数在统计学中，可用来粗略观察数据的集
中趋势。参见贾俊平、何晓群、金勇进编著：《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５页。



（续表）

“致人轻伤”案件 “致人重伤”案件 “致人死亡”案件

量刑

情节
Ｂ

标准回归

系数
显著性 Ｂ

标准回归

系数
显著性 Ｂ

标准回归

系数
显著性

坦白 －．９７６ －．０７０ ．０２４ －２．１１６ －．０６０ ．０３５ －１２．５７１ －．０６６ ．０４４

邻里关系 －１．６４２ －．０７３ ．００４ ——— ——— ——— ——— ——— ———

被告人年龄 －７．２５５ －．１０３ ．０００ ——— ——— ——— ——— ——— ———

被害人过错 －２．０２０ －．１３０ ．０００ －３．６６２ －．０９３ ．０００ －２８．１６２ －．１７５ ．０００

从犯 －７．４２７ －．０７９ ．００２ －２１．７２５ －．２１８ ．０００ －９０．３３８ －．２０３ ．０００

累犯 １．８９０ ．０６５ ．００９ ５．７４８ ．０８３ ．０００ ３４．１１６ ．０９８ ．０００

持械 ２．８４３ ．１０１ ．０００ ——— ——— ——— －３８．７２０ －．０５７ ．０２５

赔偿 －２．２３９ －．２９６ ．０００ －２．９５１ －．１５８ ．００２ －１５．８２８ －．１７１ ．０００

谅解 －１．３５７ －．０９７ ．０３６ －８．０６５ －．２３３ ．０００ －４５．２９９ －．２５７ ．０００

被害人数〔１５〕 １．８６６ ．１９３ ．０００ ２０．４１４ ．１６３ ．０００ １０１．９６３ ．０８７ ．００１

伤害程度〔１６〕 －３．２７４ －．２２７ ．０００ －１４．９４６ －．１２５ ．０００ ——— ——— ———

伤残 ６．５７０ ．１８４ ．０００ ６．１１７ ．１４３ ．０００ ——— ——— ———

手段残忍 ——— ——— ——— ７６．４９７ ．３３６ ．０００ ——— ——— ———

限制行为能力 ——— ——— ——— －１１．５２８ －．０８２ ．０００ －７０．１９０ －．１４５ ．０００

因果关系 ——— ——— ——— ——— ——— ———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３ ．０００

防卫过当 ——— ——— ——— ——— ——— ——— －９８．３８４ －．２３３ ．０００

　　第一，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影响显著，且对主刑量刑结果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致人
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赔偿的 Ｐ值均小于０．０５，表示赔偿对主
刑量刑结果有显著影响。赔偿的偏回归系数 （Ｂ）均为负值，意味着作出赔偿可减轻主刑量
刑。由于司法实践中赔偿通常与谅解合并使用，我们可通过同时去除赔偿与谅解后模型的

Ｒ２的变化来发现赔偿与谅解对主刑量刑结果变化的解释力。将赔偿与谅解从模型 １中去除
后，模型的 Ｒ２在 “致人轻伤”、 “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分别从０．４３０、
０．５４９和０．４４３降至０．２９８、０．４１６和 ０．２２９。这意味着赔偿与谅解能解释主刑量刑结果
１３％—２０％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赔偿与谅解在司法实践中对法院减免主刑
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要大于大部分法定量刑情节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
响。通过标准回归系数的对比，可发现不同自变量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大小。以各自变

量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程度排名，“致人轻伤”案件中排前七位的是赔偿、轻伤程度、被

害人人数、伤残情况、谅解、被害人过错、自首，“致人重伤”案件中排前七位的是谅解、

自首、从犯、手段残忍、赔偿、伤残情况、重伤程度，“致人死亡”案件中排前七位的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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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刑情节仅统计 “致人轻伤”案件中的轻伤人数、“致人重伤”案件中的重伤人数和 “致人死亡”案件中

的死亡人数。

本研究在设计本自变量时，用 “１”代表轻伤一级或重伤一级，用 “２”代表轻伤二级或重伤二级。所以，回
归分析反映的是主刑量刑结果随着数字增加而减少。后文关于伤害程度的统计亦如此。



卫过当、谅解、因果关系、从犯、赔偿、被害人过错、自首。不难看出，赔偿对主刑量刑

结果的影响，要大于大部分法定量刑情节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

　　第三，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相对下降，谅解对主刑
量刑结果的影响相对上升。如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居于首

位，而谅解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居于第五位；但在 “致人重伤”案件和 “致人死亡”案

件中，赔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均下滑至第五位，而谅解分别上升至第一位和第二位。

不难看出，“致人重伤”案件和 “致人死亡”案件中，谅解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要大于赔

偿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这可以与先前的实证研究关于谅解在决定是否判处死刑时发挥

了关键作用的发现相呼应。〔１７〕

　　２．赔偿数额与主刑量刑结果的关系
　　赔偿数额是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积极赔偿以及案件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重
要指标。〔１８〕过去的研究较少关注赔偿数额对量刑结果的影响，但有实证研究表明，在判处

死刑的故意杀人案件中赔偿数额与量刑结果并不存在相关性。〔１９〕为验证故意伤害案件中赔

偿数额与主刑量刑结果的关系，本部分将 “每位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作为自变量加入

模型１，形成模型２。由于并非所有案件样本中均有确定的赔偿数额，本部分将不包含确定
赔偿数额的案件样本予以剔除。经剔除后，“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

组案件分别剩余５９２个、５５９个和４４１个样本，符合定量分析的样本数量要求。回归分析后
发现，赔偿、赔偿数额、被害人人数、被害人过错、自首、持械等因素对主刑量刑结果有

显著影响。模型２在 “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的 Ｒ２分别为
０．２１２、０．３４７和０．４０３，并且总体拟合优度较好。
　　第一，赔偿数额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显

著，但在 “致人死亡”案件中不显著。回归分析后发现，“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

案件中赔偿数额的 Ｐ值分别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均小于０．０５，这表示赔偿数额在这两组案件
中对主刑量刑结果有显著影响；“致人死亡”案件中赔偿数额的 Ｐ值为 ０．８２５，大于 ０．０５，
这表示赔偿数额在 “致人死亡”案件中对主刑量刑结果无显著影响。

　　第二，赔偿数额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随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而下降。通过对比标准
回归系数发现，赔偿数额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

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七位，而在 “致人死亡”案件中赔偿数额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不

显著。从模型２中去除赔偿数额后，“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分
别减少３．２个和１．６个百分点，而 “致人死亡”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则无变化。标准回归系数
以及去除赔偿数额后模型的 Ｒ２的变化，表明赔偿数额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随案件严重程
度的增加而下降。

　　第三，赔偿数额与主刑量刑结果变化呈正向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增加１单位的
赔偿数额，“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死亡”案件中的主刑量刑结果分别平均增加１．６６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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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越：《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机制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６１页。
参见熊选国主编：《〈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与 “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理解与

适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３页。
参见前引 〔１７〕，王越文，第１６５页。



和３．３０７个月。这与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对赔偿数额

与主刑量刑结果成反比关系的界定，是不一致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赔偿数额是犯罪严

重程度的体现，案件越严重，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数额越高，而犯罪严重程度与主刑量刑结

果呈正向关系，故赔偿数额与主刑量刑结果变化呈正向关系。

　　３．赔偿时间、赔偿意愿与主刑量刑结果的关系
　　学理上认为，赔偿时间、赔偿意愿也应对主刑量刑有影响。〔２０〕但是，将赔偿时间、赔
偿意愿分别加入上述模型后发现，二者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加入这两

个变量后，模型的 Ｒ２的变化微乎其微。如在模型 １中加入赔偿意愿后，“致人轻伤”、“致

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分别比未加入时少 ０．５个、０．１个和 ０．１个

百分点；在模型２中加入赔偿时间后，“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

分别只比未加入时多０．１个百分点，而 “致人死亡”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则没有变化。不难看

出，赔偿时间、赔偿意愿对主刑量刑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其对主刑量刑结果变化的解释力

极为有限。

　　 （二）赔偿对缓刑适用的影响

　　先前的研究虽已表明赔偿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响，〔２１〕但未揭示赔偿诸要素 （如赔偿时

间、赔偿数额、赔偿意愿等）与缓刑适用的关系。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赔偿时间、赔偿

数额在实践中都会对缓刑适用产生影响。〔２２〕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验证是否赔偿、赔偿时

间、赔偿数额以及赔偿意愿等要素与缓刑适用的关系。

　　考虑到缓刑仅适用于被判处 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案件，故在使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时，将 “小于等于３６个月”作为自由变量，以避免那些不可能适用缓刑的案件对回
归结果造成干扰。经统计， “致人轻伤”案件中量刑结果在 ３６个月以下的案件有 ９５９个，
“致人重伤”案件中有６３９个，“致人死亡”案件中有 ４３个。由于 “致人死亡”案件的相

应样本数量过少，不适合作定量分析，而且 “致人死亡”情形下的量刑起点即为１２０个月，
适用缓刑属于极其个别的情况，故本部分仅分析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

赔偿对缓刑适用的影响。

　　１．是否赔偿与缓刑适用的关系
　　简单统计后发现，不同赔偿情形下的缓刑适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别。如在判处３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的案件中，“致人轻伤”案件中积极赔偿、部分赔偿和未赔偿等情形下的缓刑

适用率分别为６８．１％、２５％和 ８．４６％， “致人重伤”案件中分别为 ８０．９５％、２８．２１％和
１３．５１％。初步回归分析后发现，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各自有坦白、

初犯偶犯、民间矛盾、被害人过错等情节，对缓刑适用无显著影响；从各自模型中将这些

变量排除后重新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形成模型３，结果如表２所示。模型的拟合效果检验
显示模型３的总体拟合优度较好，并且模型的预测正确率较高。如 “致人轻伤”案件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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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恒：《论量刑从宽———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７５页以
下；赵恒：《论从宽处理的三种模式》，《现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７３页以下。
参见古未爽、张雅芳： 《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以 ２０１６年重庆地区法院的判决为样本》，
《南都学坛 （人文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７７页；前引 〔４〕，董秀红文，第１４３页。
访谈编号 Ｌ０１、Ｌ０２。



型的两种伪判定系数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 Ｎｅ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为０．３４３和０．４５７，“致人重伤”案
件中分别为０．２６７和０．３６７，〔２３〕“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回归模型预测的总

体正确率分别为７７．９％和７８．１％。

表２　量刑情节与缓刑适用的回归分析结果

量刑情节
“致人轻伤”案件 “致人重伤”案件

Ｂ 显著性 Ｅｘｐ（Ｂ） Ｂ 显著性 Ｅｘｐ（Ｂ）

赔偿 ．８６１ ．０００ ２．３６５ －．０５６ ．８６４ ．９４５
谅解 １．６９０ ．０００ ５．４２０ ３．２８１ ．０００ ２６．６０６

被害人数 －．３４２ ．０１２ ．７１１ －１．７６０ ．０６８ ．１７２
被告人年龄 ４．０２９ ．０００ ５６．１８８ ——— ——— ———

伤害程度 ．３０５ ．０９２ １．３５６ １．４３０ ．０７６ ４．１７８
自首 ．４１３ ．０１５ １．５１２ ——— ——— ———

初犯偶犯 ——— ——— ——— ．８６４ ．０１０ ２．３７３
邻里关系 ——— ——— ——— ．８０５ ．０４３ ２．２３６
前科和劣迹 －１．５９０ ．０００ ．２０４ －１．２９０ ．０１１ ．２７５
持械 －．８２０ ．０２５ ．４４０ ——— ——— ———

防卫过当 ——— ——— ——— ２．５７６ ．０１５ １３．１４１
从犯 ——— ——— ——— －．９４６ ．０５１ ．３８８
常数 －２．６４９ ．０００ ．０７１ －３．１８０ ．０９４ ．０４２

　　第一，法院在犯罪严重程度不同的案件中决定适用缓刑的考量因素不完全相同，赔偿、
谅解对缓刑适用的影响远超其他量刑情节。回归结果显示，法院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决定适用缓刑的考量因素不完全相同，如被告人年龄、自首以及持械等

情节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响，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则无显著影响。

但是，从模型３中同时去除赔偿、谅解后，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

模型的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分别由０．３４３和０．２６７下降至０．０６４和０．０６７，模型的Ｎｅ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
别由０．２６７和０．３６７下降至０．０８５和０．０９１，模型的预测正确率也分别从７７．９％和 ７８．１％
下降至５８．３％和６７．６％。这说明赔偿、谅解在司法实践中对缓刑适用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赔偿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响，但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

无显著影响。赔偿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的 Ｐ值小于 ０．０５，表示赔偿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
响；但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赔偿的 Ｐ值大于０．０５，表示赔偿对缓刑适用不具有显著影
响。“致人轻伤”案件中赔偿的 Ｅｘｐ（Ｂ）值大于１，这提示赔偿能增加适用缓刑的概率。
　　第三，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谅解对缓刑适用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对比
Ｅｘｐ（Ｂ）值发现，无论是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还是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谅解都比

赔偿更能提高适用缓刑的概率，这种差别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要更为明显。如 “致人轻

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谅解的 Ｅｘｐ（Ｂ）值分别为 ５．４２０和 ２６．６０６。这提示，
当存在谅解时，法院决定适用缓刑的概率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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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模型３的霍斯默 莱梅肖检验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为，“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模型的

Ｐ值分别为０．３６２和０．７５２，均大于０．０５，这表明模型３能较好地拟合实际观察数据。



是没有这一情节时适用缓刑概率的５．４２０倍和２６．６０６倍。
　　２．赔偿时间、赔偿数额与缓刑适用的关系
　　回归分析后发现，赔偿意愿对缓刑适用不存在显著影响，故本部分主要分析赔偿时间、
赔偿数额与缓刑适用的关系。由于只有在有赔偿情节的案件中才会存在赔偿时间和赔偿数

额这两个要素，故本部分仅分析作出赔偿且有明确赔偿数额的案件样本。经过筛选，“致人

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分别剩余 ５９２个、５５９个和 ４４１个样本，符
合定量分析的样本数量要求。虽然本部分案件样本均属于作出赔偿的情况，但 “赔偿”这

个自变量中除 “是否赔偿”外，还包含部分赔偿和积极赔偿两种情形，故仍然保留 “赔偿”

这个自变量。经初步统计分析发现，坦白、立功、案件起因等量刑情节对缓刑适用无显著

影响，故将其剔除并形成模型 ４。模型的拟合效果检验显示， “致人轻伤”案件中模型的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 Ｎｅ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为０．１５８和０．２１８，“致人重伤”案件中分别为 ０．１７２和
０．２４７，〔２４〕模型总体的预测正确率分别为７３．１％和７７．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模型４在
预测应当适用缓刑时的正确率达到 ９０％以上，但其在预测不应当适用缓刑时的正确率只有
百分之三十几，故模型４在预测应当适用缓刑时具有较高的正确性。
　　第一，赔偿时间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响，但赔偿时间对法院决

定适用缓刑的解释力较为有限。回归分析发现，“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赔

偿时间的Ｐ值分别为０．００３和０．１３２，这表示赔偿时间对缓刑适用的影响在 “致人轻伤”案

件中显著，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不显著。“致人轻伤”案件中赔偿时间的 Ｅｘｐ（Ｂ）值为
０．５５３，小于１，这提示赔偿时间对缓刑适用有相反的影响，即赔偿越晚越不利于缓刑的适
用。〔２５〕但是，赔偿时间对缓刑适用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去除赔偿时间后，“致人轻伤”案

件中模型的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 Ｎｅ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减少１．３个和１．８个百分点，“致人重伤”案
件中分别减少０．４个和０．６个百分点，模型预测的正确率没有变化。不难看出，赔偿时间并
非适用缓刑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赔偿数额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响，但赔偿数额对法院决定适用缓刑的解释力较为
有限。“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赔偿数额的 Ｐ值分别为０．０２４和０．０４５，均
小于０．０５，这表示赔偿数额对缓刑适用有显著影响。两组案件中赔偿数额的Ｅｘｐ（Ｂ）值分
别为１．６９０和１．８０４，均大于１，这提示赔偿数额增加可提高适用缓刑的概率。但是，去除
赔偿数额后，“致人轻伤”案件中模型的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和 Ｎｅ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２分别变为 ０．１５１和
０．２０８，分别下降０．７个和１个百分点；“致人重伤”案件中分别变为 ０．１６５和 ０．２３７，也
分别下降０．７个和１个百分点。这说明赔偿数额的变化对缓刑适用的解释力并不是很高。
　　第三，模型４显示，当存在赔偿情节时，积极赔偿不会比部分赔偿更能增加适用缓刑的
概率，影响缓刑适用的关键因素是谅解。统计结果显示，“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

案件中赔偿的 Ｐ值分别为０．２８６和 ０．２０３，均大于 ０．０５。由于本模型的样本仅包含部分赔
偿和积极赔偿两种情形，上述结果意味着，当存在赔偿情节时，积极赔偿不会比部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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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４进行霍斯默 莱梅肖检验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模型的 Ｐ
值分别为０．５９３和０．２２３，均大于０．０５，拟合优度较好。
在 “赔偿时间”这个自变量的设计上，本研究将审前阶段的赔偿标记为 “１”，将审判阶段的赔偿标记为
“２”，自变量数字的增大意味着赔偿时间延后。所以，结论仍是赔偿时间越晚，缓刑适用率越低。



更能增加适用缓刑的概率。统计结果还显示，“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谅

解的 Ｅｘｐ（Ｂ）值分别为 ４．６９８和 ２４．２００，这意味着谅解可显著提高适用缓刑的概率。所
以，当存在赔偿情节时，谅解是影响缓刑适用的关键因素。

　　 （三）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

　　当事人双方能否达成赔偿谅解协议，关键在于就赔偿数额协商一致。虽然社会各界已
关注到实践中赔偿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对赔偿数额

的影响因素并未作出规定，学界对此也缺乏深入研究。在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因素上，

有观点提出所谓 “合理合法”标准，“被害人的合理、合法赔偿请求得到全部满足的，从轻

幅度应高于部分满足的”；〔２６〕还有观点提出，赔偿数额主要取决于被告人的赔偿意愿、赔

偿能力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２７〕还有观点认为，赔偿谅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奉行

“加害—被害关系的丛林法则”。〔２８〕可见，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

两方面因素，其既可能与犯罪的严重程度相关，也可能与当事人双方的赔偿能力以及谈判

协商能力相关。

　　本部分将进一步检验上述假设，并发掘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因素。虽然刑事裁判文
书的记载内容存在局限，但本研究尽可能挖掘裁判文书中可能呈现的影响因素，对犯罪严

重程度通过从裁判文书中提炼的２９个自变量来表示，对赔偿能力通过案发地区、被告人经
济身份来表示，〔２９〕对谈判协商能力通过有无辩护人来表示。去除不包含赔偿数额、被告人

经济身份不明的案件样本，“致人轻伤”案件剩余 ４３２个样本，“致人重伤”案件剩余 ４０７
个样本，“致人死亡”案件剩余２８４个样本，样本数量符合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简单回归
后发现，赔偿时间、有无辩护人、法院调解、邻里关系和民间矛盾、家庭成员犯罪等对谅

解时赔偿数额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各自模型中去除这些自变量后形成模型５，结果如表３所
示。模型５在 “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的 Ｒ２分别为 ０．１３７、
０．１６９和０．１３３。

表３　谅解时赔偿数额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案件类型 量刑情节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回归系数 ｔ 显著性

致人轻伤

（常量） ４．９３１ ．０９９ ４９．６２７ ．０００

轻伤级别 －．１７８ ．０４４ －．２０７ －４．０５６ ．０００

案发地区 －．０４８ ．０２７ －．０９５ －１．８１８ ．０７０

共同犯罪 ．１６９ ．０６７ ．１２８ ２．５０３ ．０１３

初犯 ．１５６ ．０５１ ．１５８ ３．０４８ ．００２

被告人经济身份 ．０７１ ．０２０ ．１８５ ３．５９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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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前引 〔１８〕，熊选国主编书，第１６３页。
参见前引 〔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厅课题组文，第９９页。
参见林喜芬：《论刑事司法中的 “被害补偿”———基于日本经验的比较分析》，《兰州学刊》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期，
第１４７页。
对于 “案发地区”的变量设计，本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地区的分类标准，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

部三个地区。对于 “被告人经济身份”的变量设计，根据样本情况本研究将其分为如下四类：无业人员 （包

括没有经济收入的在校学生）；农民；城市工作者 （包括务工人员、职工、职员、合同制公务人员等）；收入

较高以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员 （包括经商人员、个体、公务员、教师、医生等）。



（续表）

案件类型 量刑情节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回归系数 ｔ 显著性

致人重伤

（常量） ６．５３５ ．２９０ ２２．５０５ ．０００

共同犯罪 ．１２３ ．０６３ ．１００ １．９５１ ．０５２

重伤级别 －．６７７ ．１４２ －．２４７ －４．７６１ ．０００

案发地区 －．１２６ ．０２８ －．２３４ －４．４５２ ．０００

初犯 ．１４８ ．０６０ ．１２６ ２．４５６ ．０１５

从犯 －．２２５ ．１１２ －．１０４ －１．９９７ ．０４７

被告人经济身份 ．０４５ ．０２６ ．０９２ １．７５１ ．０８１

致人死亡

（常量） ５．５９６ ．１３２ ４２．５３３ ．０００

案发地区 －．０７０ ．０３６ －．１３７ －１．９３９ ．０５４

赔偿时间 －．１５０ ．０６０ －．１７７ －２．５０４ ．０１３

手段残忍 ．９６７ ．４０７ ．１６９ ２．３７６ ．０１９

被告人经济身份 ．０９８ ．０３１ ．２２６ ３．２００ ．００２

　　第一，犯罪严重程度对谅解时赔偿数额有显著影响。统计发现，轻伤级别、重伤级别、
“手段残忍”分别在 “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中对谅解时赔偿

数额有显著影响，伤害程度的增加会带来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增加。这些自变量代表着犯罪

的严重程度，故犯罪的严重程度与谅解时赔偿数额有相关性。如果将犯罪严重程度从模型５
中去除，三组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分别下降 ４．３个、５．８个和 ２．８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犯罪严
重程度对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变化有较大的解释力。

　　第二，案发地区、被告人经济身份等要素对谅解时赔偿数额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
示，案发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时 （东部地区相对中部、西部地区发达，中部地区相对西部地

区发达）以及被告人有较高经济收入或社会地位时，达成谅解所需的赔偿数额较高。但前

文的研究发现，较高的赔偿数额并未带来主刑量刑结果的更大优惠。因此，有较高经济收

入或经济发达地区的被告人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成本更高。

　　第三，因果关系、防卫过当、被害人过错等情节对谅解时赔偿数额不具有显著影响，
但初犯对谅解时赔偿数额有显著影响。首先，因果关系、防卫过当、被害人过错等情节对

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不显著。这些情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通常被用来确定被告人承担民

事责任的大小，这意味着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并未完全遵循民事责任的分配原则，具有

非理性的一面。其次，“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是否初犯对谅解时赔偿数

额有显著影响，偏回归系数为正值意味着，在有初犯情节的案件中谅解时赔偿数额更高。

这也印证了前文赔偿谅解过程部分奉行 “丛林法则”的观点。初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由于缺乏经验，其在赔偿谅解过程中谈判协商能力有限，更容易接受较高的赔偿数额。

但是，“致人死亡”案件中较高的辩护率，有效弥补了初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谈

判协商能力方面的不足，故初犯在本组案件中对谅解时赔偿数额不具有显著影响。上述两

方面表明，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不完全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第四，赔偿时间对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大。回归结果
表明，赔偿时间仅在 “致人死亡”案件中对谅解时赔偿数额有显著影响，在 “致人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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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则不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赔偿时间对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

会随着案件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大。在模型５中加入赔偿时间后，“致人轻伤”案件中模型

的 Ｒ２没有变化，但 “致人重伤”案件中模型的 Ｒ２从０．１６９增至０．１７６；“致人死亡”案件

中，去除赔偿时间后模型５的 Ｒ２从 ０．１３３变为 ０．１０２。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被害人主张的

赔偿内容有关。被害人主张的赔偿数额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

失的赔偿，另一部分是精神损失赔偿。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通常比较明确，且可通过

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该部分赔偿通常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精神损失赔偿

无法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支持，只能通过当事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来获得。但是，精神

损失赔偿数额并无统一的确定标准，而是与被害人的感受有很大关系。被害人的精神痛苦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故其要求的精神损失赔偿数额会受到赔偿时间的较大影响。〔３０〕

而且，越严重的犯罪案件，精神损失赔偿在被害人主张的赔偿数额中占比越高，赔偿时间

对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也就越大。

　　此外，统计结果还发现共同犯罪案件中谅解时赔偿数额通常要更高一些，但其影响随
着犯罪严重程度的增加而下降。共同犯罪案件中赔偿数额的增加主要是被告人人数增加所

致，但对单个被告人来说其获得谅解的成本并未增加。

三、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分析与讨论

　　 （一）赔偿影响量刑的内在机制

　　第一，赔偿与谅解对主刑量刑结果与缓刑适用均有重要影响，且赔偿与谅解对量刑的影响
已经超过大部分法定量刑情节对量刑的影响。赔偿与谅解对量刑的影响并不同步，随着案件严

重程度的增加，赔偿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下降，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上升。单纯的赔偿意愿

对量刑的影响不显著，法院更关注被告人是否切实赔偿，并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量刑因素。

　　第二，赔偿时间对主刑量刑结果的影响不显著，尽早赔偿并不能带来更多的主刑量刑
从宽，但较早时间的赔偿可大幅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和缓刑的适用概率。〔３１〕

　　第三，赔偿数额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对量刑有显著影响，但其

对量刑变化的解释力较为有限。前文的研究发现，虽然在赔偿数额较高的案件中，主刑量

刑更高，但适用缓刑的概率也更高。在赔偿数额较高的情形下缓刑适用概率更高的解释可

能有两种：一种是赔偿数额的增加意味着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提高适用缓

刑的可能；另一种是即便在没有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中，被告人作出较高数额的赔偿会

被法院认定为社会危害性较低，从而适用缓刑。〔３２〕但总体来看，赔偿数额对主刑量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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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编号 Ｊ０１、Ｐ０１、Ｐ０２、Ｌ０１、Ｌ０２、Ｌ０３。
如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侦查阶段赔偿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率分别为７０．２％、６９．３％和
６７．２％；审判阶段赔偿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率分别为 ９０．０％、８９．５％和 ８８．２％。在 “致

人重伤”案件中，侦查阶段赔偿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率分别为７６．９％、７６．４％和 ７４．８％；
审判阶段赔偿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羁押率分别为９１．１％、９０．８％和８９．６％。相比于审判阶段赔
偿的，侦查阶段赔偿的，相应的羁押率平均要低１５％—２０％左右。
如有律师表示，对于作出赔偿但未获得谅解的被告人，如果未获得谅解是被害人的赔偿要求过高所致，法院

可能会通过适用缓刑来 “补偿”被告人。访谈编号 Ｌ０３。



与缓刑适用的解释力较为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这并非法院量刑的主要考量因素。

　　第四，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机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一方面，从谅解时赔偿数
额并非过高、〔３３〕谅解时赔偿数额与犯罪严重程度、被告人的经济条件相关来看，谅解时赔

偿数额的确定并未完全脱离犯罪情节、被告人的经济条件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

具有理性化色彩。但另一方面，从防卫过当、被害人过错、因果关系等影响责任分配的量

刑情节对谅解时赔偿数额没有显著影响来看，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确定可能又受到当事人意

愿、有无第三人调解以及当事人的谈判协商能力等与刑事责任判断无关的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总结，我们发现法院在量刑时存在较强的
功利主义思维。法院在量刑时主要关注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赔偿谅解协议以及被告人是否

实际履行赔偿，而对赔偿意愿、赔偿数额以及赔偿谅解协议是否合理等缺乏关注。功利主

义的量刑思维来源于法院对 “案结事了”等社会效果的追求。对于法院来说，裁判不仅要

追求法律效果，更要考虑 “案结事了”等社会效果。〔３４〕而 “案结事了”的基本指向和评价

标准是案件审结后当事人服判息诉，不采取上诉、申诉、上访等形式表达对案件处理的不

满。〔３５〕但是，由于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刷数据”

现象，〔３６〕法院为了尽可能降低上诉率、申诉率以及上访率等，越来越关注赔偿谅解以及实

际履行赔偿等因素在量刑中的作用。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前文发现的严重犯罪案件中赔偿对

量刑的影响相对下降而谅解对量刑的影响相对上升的现象。这是因为赔偿仅是被告人的单

方行为，不能体现被害人的态度，而谅解可以反映被害人的态度，从而达到 “案结事了”

的效果。因此，仅作出赔偿而未获得谅解并不能有效化解被害人的 “怒气”，此时法院从宽

量刑自然会非常慎重。而在犯罪较轻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矛盾没有那么激烈，可能判

处的刑罚也不重，被告人实际可能获得的量刑优惠并不多，所以，在被告人赔偿但未获谅

解的情况下，即便法院作出一定程度的量刑从宽也不会给被害人心理造成较大冲击，被害

人上诉、申诉或上访的可能性不会显著增加。

　　 （二）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可能存在的风险

　　虽然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总体上仍在法治轨道内运行，但法院的功利

主义量刑思维极大地增加了赔偿影响量刑机制运行的失范风险。

　　第一，赔偿与谅解对量刑的影响被过度放大，存在出现 “量刑剪刀差”的风险。为调

动被告人的赔偿意愿，法院需要对作出赔偿的被告人予以量刑减免。〔３７〕但是，过多的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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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 “致人轻伤”案件中，谅解时赔偿数额的中位数为５００００元，７５％的案件赔偿数额在７６０００元以下；在
“致人重伤”案件中，谅解时赔偿数额的中位数为 １０００００元，７５％的案件赔偿数额在 １８３８９７元以下；在
“致人死亡”案件中，谅解时赔偿数额的中位数为 ２１００００元，７５％的案件赔偿数额在 ４０００００元以下。如果
将谅解时赔偿数额与民事侵权案件中的赔偿数额进行对比会发现，谅解时赔偿数额并不高于民事侵权案件中

的赔偿数额。

参见孙航：《周强出席第七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强调：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努力把新时代刑事

审判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１版。
参见冯俊海：《对案结事了追求的法理学思考》，《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１页。
参见李拥军、傅爱竹：《“规训”的司法与 “被缚”的法官———对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困境与误区的深层解读》，

《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１页。
Ｓｅｅ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Ｓ．Ａｄａｍｓ，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ｕｌｌｅｎ，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ｉｃｔｉｍｓ，６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１，３１（２０１４）．



减免会导致 “量刑剪刀差”的出现，从而扭曲赔偿与量刑的关系。赔偿之所以能够影响量

刑，在于赔偿能体现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基于赔偿的从宽量刑应以被告人认罪悔罪

为前提。〔３８〕但是，过度放大赔偿对量刑的影响可能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出于认罪悔

罪而作出赔偿。此时的赔偿由于缺少认罪悔罪的约束，赔偿与量刑的关系容易异化为 “花

钱买刑”。为防范赔偿与量刑的关系被不当扭曲，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了赔偿后量刑从宽

的幅度。但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积极赔偿且获得谅解的情形，主刑的量刑均值

比未赔偿未谅解情形下的均值至少要低５０％，这已经突破了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

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所设定的 ４０％的量刑从宽幅度限制。而且，赔偿与谅解对量刑的
影响还通过较高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与缓刑的适用率被进一步放大。如在 “致人轻伤”案

件中，侦查阶段未赔偿未谅解的与侦查阶段赔偿且谅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被羁押的

比例分别为２１．０％和６０．９％，适用缓刑的比例则分别为７．８７％和７１．０８％。这意味着，赔偿
与谅解可能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需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比主刑从宽更重要。〔３９〕此外，赔偿与谅解

还可能带来案件的出罪化处理。比如，笔者访谈了解到，有些轻伤害案件会因当事人达成

赔偿谅解协议而在侦查阶段被撤销。〔４０〕

　　第二，法院忽视赔偿意愿、赔偿能力等要素在故意伤害案件量刑中的作用，将加剧刑
事诉讼程序中的 “贫富差距”。由于被告人在知识结构、经济条件、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等方

面的差异，经济条件较差的被告人与经济条件较好的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会受到

不同的对待。在功利主义量刑思维的影响下，法院在量刑时主要关注是否达成赔偿与谅解、

是否实际履行赔偿，而较少关注赔偿意愿、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要素。虽然前文的研究

发现经济条件较好的被告人进行赔偿时所付出的成本更高，但经济条件较差的被告人在支

付赔偿方面通常面临更大的困难，而法院又不关注赔偿意愿、赔偿能力等赔偿要素所体现

的认罪悔罪方面的情况，这使得经济条件较差的被告人在量刑程序中容易受到不公对待。

　　第三，法院对赔偿谅解协商过程的消极介入，会增大谅解时赔偿数额确定机制运行的
失范风险。为追求案件处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院理应会积极介入当事人的赔

偿谅解协商过程。但是，本研究却发现法院调解对谅解时赔偿数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即法

院调解的案件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在赔偿数额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别。这意味着法院很

可能未在赔偿谅解协商过程中发挥作为调解者应当发挥的作用，法院的调解更多只是对当

事人和解的一种司法确认。这种解释也得到部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认同。〔４１〕法院这种

消极干预的态度虽然有利于维护其中立地位，但也会放大非理性因素对谅解时赔偿数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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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显兵：《恢复性司法视野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重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５４页。
参见 ［美］马尔科姆·Ｍ．菲利：《程序即是惩罚———基层刑事法院的案件处理》，魏晓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页。
访谈编号 Ｌ０３。先前有实证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某区公安机关对于达成和解的轻伤害刑事案件，作出不
立案处理的占８．９％，作出撤销案件处理的占 ６２．７０％，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并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占
２８．４０％。参见徐启明、孔祥参：《公安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４７页。
有受访者表示，对于当事人双方要求差距过大、被告人没有能力履行赔偿等调解难度较大的案件，法官不会

进行调解而是直接作出判决 （访谈编号 Ｊ０１、Ｐ０２、Ｌ０３）。也有受访者明确表示，法官会非常积极地介入赔偿
调解过程 （访谈编号 Ｊ０２、Ｊ０３、Ｊ０４）。



影响。比如，前文的研究显示，谅解时赔偿数额回归模型的 Ｒ２不到 ０．２，这提示赔偿数额

受到大量非规范因素的影响；通过标准差发现，谅解时赔偿数额的离散程度较大，这意味

着赔偿数额受个案情况的影响较大，如 “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

件中，谅解时赔偿数额的标准差分别为６３８４７元、２７１３３８元和６５０５４４元。笔者在访谈中也
了解到，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为了变更羁押性强制措施，很可能会接受明显不合

理的赔偿要求。〔４２〕法院的消极介入，无疑会为这些非理性的赔偿谅解 “协商”大开绿灯。

　　第四，当事人获取的法律帮助不足，会进一步放大非理性因素在赔偿影响量刑机制中
的作用。赔偿与谅解的理性化有赖于当事人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的对等，否则，当事人很

容易因对方的吓唬欺骗、夸大其词，而陷入恐惧和怀疑从而误入歧途。〔４３〕辩护律师的介入

有利于当事人理性地进行赔偿谅解协商。随着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各地刑事案件的辩

护率有了较大提升，如在本研究中的 “致人轻伤”、“致人重伤”和 “致人死亡”三组案件

中，辩护率分别为５０．１％、６１．０％和 ９３．１％。但客观来说，对于有赔偿与谅解情节的案
件，辩护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且，当前的刑事辩护全覆盖仅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

方，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情况较少。比如，在本研究收集的９６０个 “致人轻伤”案件样本

中，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案件只有１８７个，占比为１９．５％。考虑到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
人的案件中还包括委托近亲属、亲朋好友的情况，所以，真正由律师做诉讼代理人的比例并不

是特别高。被害人缺少律师提供帮助，还可能增加被害人违法主张赔偿的风险，比如，笔者

在访谈中就了解到一起因被害人的赔偿要求不当而被追究敲诈勒索罪刑事责任的案例。〔４４〕

四、完善赔偿影响量刑机制的可能进路

　　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机制横跨实体法与程序法两个领域，故对该机制的完

善也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来进行。

　　 （一）完善赔偿影响量刑的实体法机制

　　第一，适当限制故意伤害案件中赔偿对量刑结果的影响程度，并禁止将不赔偿视为从
严量刑情节。虽然故意伤害案件多发生在先前有社会交往的当事人之间，对于这样的案件，

特别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之间的故意伤害案件，当事人达成赔偿谅解后给予较大幅度

的量刑从宽，有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但在一些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如果

也给予作出赔偿的被告人以较大的量刑优惠，则可能不仅无助于社会关系的恢复，也会引发社

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质疑。所以，法院在这类案件中作出因赔偿而从宽量刑的决定时要格

外慎重，应结合犯罪事实的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综合决定从宽幅度。〔４５〕

此外，有些法院将拒不赔偿视为从严量刑情节，这是不妥的，应严格禁止。

　　第二，法院在故意伤害案件的量刑中应适当限制功利主义量刑思维，更加关注赔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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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赔偿时间、赔偿数额以及赔偿能力等因素在量刑中的作用。功利主义的量刑思维增加

了赔偿影响量刑机制运行的失范风险，应予以适当限制。比如，法院在量刑时除了关注是

否达成赔偿与谅解外，还应适当关注赔偿意愿、赔偿时间以及赔偿数额等赔偿情节，并将

其作为量刑的重要参考。此外，赔偿能力也应成为判断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参考。

特别是当被告人无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有限时，法院更应关注其认罪悔罪表现对量刑的影

响，不得仅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就否定认罪悔罪情节的存在。

　　第三，构建多元化的赔偿形式，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当前赔偿

的主要形式是金钱赔偿，间或有其他形式的物质赔偿，但其本质上仍属于金钱赔偿。虽然

金钱赔偿的优势明显，比如便捷、高效且更容易为被害人所接受，但过分倚重金钱赔偿不仅

会限制对认罪悔罪情节的认定，也不利于被害人获得充分赔偿。考虑到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问题

并非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该问题的有效做法可资借鉴。比如，在美国的对犯罪人

的损害恢复命令中，允许分期支付以及多种形式的赔偿，以解决被告人在裁判时缺乏赔偿能力

的问题，这也使得在裁判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不再成为法院科处损害恢复命令的绝对妨

碍。〔４６〕我国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允许分期支付或其他形式的赔偿，尽可能避免被告人仅因

无赔偿能力而被判处更严厉的刑罚。此外，我国还应进一步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和社

会救助体系，避免刑事和解对于被告人经济赔偿的过度依赖。〔４７〕

　　 （二）完善赔偿影响量刑的程序保障机制

　　第一，公安司法机关应适度介入当事人的赔偿谅解协商过程，并授权其对明显违反公

平要求的赔偿谅解协议不予认定。在注重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及赔偿谅解

协商过程呈现出一定的非理性化色彩的背景下，公安司法机关的适度介入不仅有利于保障

赔偿谅解协商的理性化，也有利于彻底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４８〕特别是在被告人没有委

托辩护人的案件中，为弥补被告人法律知识的不足，为防止赔偿谅解协商显失公平，法院

应主动介入调解并尽力促成赔偿谅解的达成。〔４９〕此外，为保障赔偿谅解协商的公平性，应

授权公安司法机关对明显违反公平要求的赔偿谅解协议不予认定，〔５０〕或对已积极充分赔偿

但仍未取得谅解的被告人可作较大程度的从宽处理。当然，公安司法机关的介入应适度且

应遵受法律的基本原则，比如调解过程应遵守保密原则、调解只是正式审判的补充以及调

解协议需经法院确认才具备司法效力等，〔５１〕也不能出现 “以调压判”“逼迫调解”等情况。

　　第二，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公共法律服务等引入赔偿谅解协商过程，为当事人双

方提供充分的法律服务。律师的介入，一方面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合理的

赔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帮助被害人形成合理的赔偿预期，从而尽可能实现赔偿谅解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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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化。

　　第三，完善量刑说理机制。从本研究搜集到的裁判文书看，法官对赔偿影响量刑的说
理是非常薄弱的，通常只有 “积极赔偿”“部分赔偿”“达成谅解”或 “据此减轻”“据此

从轻”等寥寥数语，而极少涉及赔偿影响量刑的幅度以及赔偿要素如何影响量刑等问题。

量刑说理不充分，不仅有损裁判的公正性，也会平添社会各界对 “花钱买刑”以及司法腐

败的猜测与质疑。

　　第四，允许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失赔偿。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仅支持物质损失
赔偿而不支持精神损失赔偿，这使得被害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刑事诉讼中的赔偿谅解

协议来获取充分赔偿。比如，本研究发现，在 “致人轻伤”案件和 “致人重伤”案件中，

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决的赔偿数额中位数约为谅解时赔偿数额中位数的一半；在 “致

人死亡”案件中，则不足谅解时赔偿数额中位数的四分之一。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精神损

失赔偿，不仅将被害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也不利于被告人认罪悔罪。因此，应允许被

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失赔偿以获得充分赔偿，从而降低被害人对赔偿谅解协

议的依赖，使赔偿与谅解回归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为基础的本来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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